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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江西寺产嬗变的研究!

汪光华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杂志社，江西南昌，<<;;?<）

摘 要：本文从近代化角度剖析了民国时期江西寺产逐步衰败的过程。作者认为：?: 新式教育的推行和江西政治、社会的近
代化改革是民国江西寺产衰败的主导原因；": 江西佛寺的因循守旧，使其被时代发展淘汰成为必然；<: 民国江西社会多战乱，
其为寺产衰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研究显示：民国时期江西寺产的衰败是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寺产不断融

入社会事业（尤其是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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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动荡江西寺产分崩离析（民国 "# 年至民国 <@ 年）

民国 "# 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日军到处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中国社会经济。由此，中华
民国进入衰落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战争促使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全国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寺院，这一标榜“三界”“五行”之外的清静场所进一步卷入红尘。

本节论述分两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民国 "#年至民国 <>年），解放战争时期（民国 <A 年至民国 <@ 年）。
（一）抗日战争时期

?: 日军在江西盘踞时间不长，但给江西社会带来极大影响，寺院当然不能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征（租）用寺宇
许多寺院（尤其是赣北）因地处偏僻或地形险要等原因而成为军队、学校、乡公所等栖身备战的场所，由此衍生的占寺、毁

佛、逐僧、夺产也就不断地展开来。

如玉山白云寺“寺粮田原系实收租谷三百八十四石，乃因民国二十五年，国际风云变幻日紧，本地白云小学始则籍口全面抗

战，准备防空，商借寺宇设学。时该寺住僧法恭以国事如此，无法拒绝，又以战祸迁延东南各省，社会局面日乱，该白云小学用意

叵测，串通县府派警逐僧，继行强占寺租，比以中枢省方迁移（泰和），无法告诉，并未得行政提拔寺租手续，无形失权。”（民国江

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玉山景德寺“讵抗战军兴，省立上饶医院以战时条例占用本寺，甚而毁像逐僧，比以抗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举全国民力

财物，自应贡献国用，故未便争论。现（胜利后）该医院仍占居本寺，且该医院院长，用意叵测，已将庙名字毁除，近又挖毁僧坟，毁

损古迹，意图永占行为昭著”（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上饶南岩寺“因民国二十八年间，抗战紧张，本寺地处交通乡
僻，不特为风景名胜，且因石岩宽阔，可住数千人而为天然防空洞，地势险隘，形成军事坚固壁垒，以是第三战区长官部军械弹药

库迁驻本寺，乃以国家至上，军事第一，促僧迁让等因大义所责。于是退住闽边峰顶寺，而所有寺租远离，未能经营，始被地方豪

恶张新华（乡长）乘隙占寺，迄三十一年日寇陷饶，未几光复，又因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行营设驻本寺，而寺僧仍未便返庙，地方

豪恶张新华觊觎复萌，于无形中占获寺田收益。”吉安金牛寺“乃近有人籍口驻军侵占寺产”。

（"）加重摊派
如玉山澄果寺“窃本寺所有薄产计额七十一亩零，大熟之年，仅能收湿谷壹佰壹拾余石，寺内常住僧众暨雇工共四、五人及桥

渡一切开支全赖此项收益⋯⋯近年田赋改征实物，更行困难，最难堪者只为桥渡一座，积面二十余丈，向归僧负责经理，年逢山

洪冲发修缮及渡工食概归本寺负担⋯⋯，历代保长以故保内一切捐资对于本寺向未列派。本年全县各保捐资改由战时费用统筹

委员会专司其事，乃本保代理保长乘机"僧，即将寺名开列与派之首，第一期按派法币柒佰伍拾元整，全年合计须纳柒仟伍佰元
整⋯⋯寺产法定不动产，既不能私将变卖，卖则又违反《监督寺庙条例》，不缴则指为抗命⋯⋯”

（<）战争迫使僧徒逃亡，人去寺空，为他人侵占寺产提供了机会。
广丰“甚至有因寺僧逃避敌匪之时，而各地豪势之徒及佃人任意侵占亦不乏人”。

! 该文为下部分，上部分刊登在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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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海会寺，抗战僧散，他僧趁机占寺。（上述材料来自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 这一时期，江西保学建设保持上升态势，尤其是在民国 "* 年，突增 "，"&+ 所。（见下表）

民国 "( 至 "* 年江西保学发展表

年份 "(年 "’年 "#年 ",年 "*年

保学数 %#- &#+ %#- *&, %,- +(& %,- (*, "$- ,&"

保学的增多意味着教育经费筹集额的增多，而教育经费的筹集一直困扰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讲，保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

就是教育经费筹集方法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二十四年度，除提拔公学款产外，不足之数比照保甲经费，分等负担比例摊足，尚属顺利。自二十五年度，以保甲经费改由

县统筹统支，以致原有比照保甲经费分等负担义款经费部分随之取消，另订《江西省各县筹集义教经费办法》，以资救济，同时订

颁《江西省各县清查地方公款公产暂行办法》，限期清查完竣，并规定公款公产优先提充保学经费，不足敷时，仍依照各户富力，

分担筹足。实行以来，初由各保分筹分付，极感困难，提拔公学款产，时滋纠扰，按照各户富口分议分担，富力估计无一定标准，倒

发生流弊，而各保是否筹足，亦难稽核。嗣经积极整顿，分别公款产性质，规定提拔成数，严饬各县组织公款公产清查委员会，切

实清查，按成提拔，并令采取由区统筹专付方法，颇具成效。”

“自二十八年度起，各保自筹经费，由区乡镇统筹付方法，颇具成效。”（《赣政十年》）

从保学发展表看，民国 "*年的保学建设确实“颇具成效”。成效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款公产清查委员会，清查委员
会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在全省掀起清查公款产运动。寺庙被认作是公产之一，当然不能幸免。政府颁布之《清查各县市公有款

产》曾规定，属于私有性质之祠、会、寺、庙财产不得列为清理对象，但有些寺产来源本身就与私有不大相连，况且提倡科学，反对

迷信在二十年代就成为官方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情形下，寺产的提拔更加严厉化、规范化、普遍化。

如南康佛教会会员南林山住持印真、蒲山寺住持黄弘明等二十余人联名呈称：“窃会员所住各寺主持突于民国二十九年十

一月间被南康县清乡委员会主任王俊安强提寺产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六十或全部不等，并迫令各寺住持画押认可，唯南林山住

持不愿画押认可，迭被该县长缉拿威胁，且将寺宇查封。”

崇义县天虹古寺呈称：“寺庙创立于明朝天启年间，至今数百年。立户完粮，僧徒继承，住持管理，向无异议。突有横水镇第十

保保长刘宋卿威籍清查公款手段，强提僧人私产，勒缴稻谷数十石。”

在清查公款公产运动中，冲击寺庙的除政府机关人员外，还有地方豪绅。

如上犹县清湖乡猫眉山真慧寺住持博全呈称，该寺田产于民国 &" 年被地痞报充公产，全部产业悉除净尽，近借回该项充公
寺产耕作，承认年清年租，不料土劣又称，以前僧博方尚有欠数未清，逼僧垫补，催科甚急。

第二部分曾提及，公学款产所包含的种类甚多。在恣意相吞的封建经济自运动中，很多公款产落入豪绅私囊，清查公款公产

运动亦同时危及到这些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与寺院又是同盟战友，僧俗勾结，对抗政府亦是常有之事。

如安远县县长王有智呈称：本府民政科长刘凤仪签呈以职奉赴重店区侦查公款公产，迭据各乡乡长报告，以乡有公款公产

经一般土豪劣绅及地方流民持有本县佛教分会证照，将已清查之公款产一部分捐为佛教会产业，不许佃户纳租。在未清查之公

款产多半认为佛教会所有，不许清查。（注：《监督寺庙条例》第八条规定，寺庙之不动产不得任意处分或变更，司法院 "% 年 (月

%,日院字第 #"+ 号解释：寺庙财产得依《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办理，不得迳由地方提为办学费用。佛教会向所属寺庙财产发出
凭证，意在据法保护寺庙财产）（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卷）

这一时期寺产大量提拔主要在 "* 年、&$年、&% 年、&"年。这里有两点须说明：其一、社会形势的变化使得提拔寺产在这几年
变得极为普遍；其二、提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经提拔，年年提拔，或一提再提、加提。

民国 "’ 年，保学经费，中央及省库补助三分之一，以 "$+ 元为标准。民国 &$ 年规定，每所国民学校（"*年保学改为国民学
校）全年经费 ’$$元，中央及省库补助 &$$元，县筹 %($元，保自筹 %($元，嗣复规定每全年经费 ,$$元，中央及省库补助 &$$ 元，
县保自筹 ($$元（《赣政十年》）。省教育经费支出缩减，教育经费越来越依赖地方自筹，这进一步加重了寺院的负担。
如宜春百子庵“记此项田租收益，除田赋及补助保学经费外，所余仅足苟延残命，讵料本管乡公所，乘整理共有财产机会，提

充教育经费。”南城碧涛庵民国 "( ! &"年被本保学占拔去 %$$石，民国 &"年又增提 "$石。（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 卷）

很多寺院一提再提，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提拔公产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在本质意义上，它是国家尽可能地控制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随

着国家建设的扩大和社会需求的增加，寺产的提拔用途逐渐超出教育本身，这种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在国家建设层面上冲击寺产

的主体在逐级增加。

定南神仙岭寺“民国三十一、二年间，袁前县长任内，遵照中央及省府之规定，清理全县公有款产，充裕地方财政，普及国民

教育。”



! "# !

大庚宝界寺“民国三十一年，大庚县东外乡公所将本寺坐落该乡田心狸粮田三十二石，每年田租十四石，视为公产，提充为

该乡农场所行使权利。”

民国 $% 年中佛会江西省广丰县支会呈：“窃属县寺庙产业自发生抗战以来，各乡镇各保甲籍办学名义强迫提拔实为多数，
或威胁寺僧签订拔约，推粮过户；或未签约，税粮由寺完纳住持亦有之，甚至有因寺僧逃避敌匪之时，而各地豪势之徒及佃人任

意侵占亦不乏人，地方籍办学名义自动强迫，固得县府保障，而僧徒孤云野鹤，何力抵抗，以致寺庙财产被拔者不胜枚举。”

祠堂社会团帮村庙等公产本系集体共有，提之办学当属自然，但寺院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一定社区之外的有体系的经济

组织，与祠堂社会团帮村庙等公产不同，当然在提资办学方面也不能与之等同，亦因如此，民国前期，寺产得以姑息，随着时代的

进步，当寺产投身社会教育成必然趋势的时候，因为乡土人情之故，寺院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却成为促使其分崩离析的重要因

素。

“政府之收条明载，提拔公堂膳学之业息，以为办学公用，因此复查公堂业息除祭祀外实为其族人奢食乙餐，确属耗消，又学

租之业息为奖励其子孙，昔为科资应用，今提拔其本保办学，使贫富之子弟皆有书读，实乃提而未提，且系尽善之法也。今查各乡

耆老中有不明真相者，风闻提拔，先将公产瓜分净尽，致使无从稽考，而且各地保学校长及保长多为亲族情面，故有循私不力研

查，以至公产不敷办学之用，故将寺产化作公产提充办学公用。再查拆卸寺庙为建筑学校之材料⋯⋯不过图眼前省款而不顾后

世。”（信丰佛教分会理事长释空华呈词）

$& 民国 $"年 ’ 月 #日，内政部颁布渝礼字第 (’("’号政令，责成各地组设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并公布了《寺庙
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与《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是时，南昌、武宁、永修、安义、靖安、奉新、高安、新建、湖口、

彭泽、九江、瑞昌、德安、星子等 ’) 县为游击战区，暂缓办理（于抗战结束后补建），剩余 %* 县均先后于民国 $"、$$ 年成立了寺庙
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是 《监督寺庙条例》的进一步深化。（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规定：寺庙应斟酌

地方需要及经济情形兴办以下公益或慈善事业：!关于民众教育事项；"关于济贫救灾事项；#关于育幼养老事项；$关于公共
卫生事项；%其他公益或慈善事项。寺庙出资兴办事业时，应按其每年财产总收入依下列之标准每年分两次缴纳之：!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未满者百分之二；"一千元以上三千元未满者百分之四；#三千元以上五千元未满者百分之六；$五千元以上一万元
未满者百分之八；%一万元以上者百分之十，其全年总收入不满五百元之寺庙自愿量力纳款。本办法公布前寺庙曾经出资举办
公益或慈善事业及已资助其它地方公共团体或学校者仍照旧办理，但所出款项尚不足所定标准时应如数补足，如巳超过仍维持

现状。

（"）《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住持管理之；住持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
用寺庙财产之收入；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

施办法》规定：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必须由该管官署组织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来负责办理，并计划一切进行事宣；委

员会并受该管官署指挥监督以下列人员组成：该管官署代表一人，地方自治团体（民国江西省政府训令法字第 #+*号解释：所称
地方自治团体系指法定之地方自治而言，依照现行区自治施行法及乡镇自治施行法各规定，区乡镇各公所自系法定之自治团

体）代表三人，教会代表一人，僧道代表二人。

从中可看出：（’）政府对寺产的利用、占用已由鼓励、督促变为制度化、法律化；（"）寺产的管理处置权进一步被架空。
（二）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结束，饱受战乱流离的人们渴望和平与安宁，但嗣后的发展并未让人如愿以偿。江西因暂时远离战争的主战场而得以

保持和平态势，但战争的影响始终存在。随着国民党统治的逐渐崩溃，社会日益混乱。

江西寺院境况也并未因暂时的和平而好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寺产的处境更加严峻化了。主要表现在：

’& 寺僧逃难归来，寺产巳为他人占据。
民国 $% 年 "月南昌县禅师岭寺僧呈称：“僧等师兄三人出家时，每人各带来国币二三百元及出家后代人诵经辛苦节约积蓄

所得，按各人之钱多寡，买有田一百五十亩零零一厘七毫。抗战军兴，敌陷南昌，僧等相继疏散，及胜利归来，见寺宇被毁，佛像堙

灭，比即向各佃户将其历年欠租酌情追收。讵料该佃户等声称已被劣绅吴晓卿等于沦陷期间，假敌淫威，如数缴去，毫未短少。僧

闻之下，惊讶不已，即向吴晓卿当面交涉，该劣绅等非特不予将所收租谷发还，尤敢声言禅师岭为彼等私有，寺产亦系彼等所有，

现仍变本加厉，强迫佃户缴租。”

庐山海会寺“抗战归来，寺宇为他僧占据”。

"& 不少单位逐渐由借（租）用寺产变为占有。
南昌市永福庵之房屋战时租给警察局派出所“每月 "# 元，自复员后，从未蒙付”。
南昌佑民寺地址之广阔，为各庙之冠，惟代远年湮，多被人侵占或经官厅借用，久而久之，寺址缩小。

上饶景德寺“抗战军兴，省立上饶医院以战时条例占用本寺，甚而毁像逐僧，比以抗战，故未便争论。兹既抗战胜利，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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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居本寺，于法不合，且该医院院长用心叵测，已将庙门名字毁除，近又挖毁僧坟，毁损古迹，意图永占行为昭著。”（民国江西省

民政厅档案第 $%"%%、$$&"&、$%"’(、$$&"&、$%"’"卷）

’) 军队、学校占驻寺院并未因战争结束而改变，相反在城市中日益增多。
南昌“奈国难未已，抗战方殷，各地寺庙难免有驻军之嫌扰。冀胜利之后，我政府必有保护也。讵复员以来，至今年余，南昌首

善之区，各处寺庙之驻军无不有人满之患，强占殿舍，毁坏器具。其次也尚有尼僧众多之庵，清修静行之地，军队亦强行驻扎，尼

僧出入则嘻笑侮辱，南昌有绳金塔寺，乃南昌市佛协会之会址，会内同仁秉我佛救世之心，倡提各慈善事业，如念佛林平民小学、

育幼院等次第成立，忽来国防部测量第九队不由分说，强占殿宇及各舍，念佛林男女诸士咸被驱逐，念佛林小学牌概行毁灭⋯⋯

将大殿全部及僧舍指挥木工改成大小房间三室，大佛及各圣像完全关锁囚禁，神前香茶香炉概令搬出，僧人门前偈语，立遭喝

叱。”

南昌青云谱“比经空前国难，幸保勉强保存，乃近数月来，军界之借住未终，学校之追踪纷至，什物多所损坏，竹树渐被摧残，

欣靓民族复兴，反觉名迹难保。”

*) 提产毁佛驱僧日益激烈，持强硬夺现象十分突出。
玉山鹿苑庵

“民国 ’( 年春，赢山乡中心小学前校长林平荣强提本庵租谷，逞凶霸耕，旋蒙民政厅于同年五月四号电令玉山县政府查明
制止后，卒获打消”。“民国 ’&年 ( 月 "日，该校长率人擅自打破庵仓，将仓谷掠夺一空，复又威胁佃人出距交款期票。”

定南神仙岭寺

民国 ’%、’"二年间，依法提拔一部分为教育经费；
民国 ’( 年，拨出一部分作抗战阵亡将士之忠烈饲；
民国 ’& 年，逼僧交出法物，把全部之田拔充保学经费（约 &石），将十方供给之油灯油拔充给镇公所。
民国 ’+ 年，临川简师强占正觉古寺。
南城慈云寺

民国 ’( 年，上塘镇第一保保长擅敢破仓劫去所存之谷，只余 %,$ 斤。
广丰坞#寺
民国 ’& 年，当地劣绅秋收时，持枪洗劫寺庙。（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卷 )）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宣布取缔各地战时征用民役财物与夫单行苛虐等条例，屡次申明，禁止各地机关、各部队占寺夺

产、毁像逐僧，处分寺产须经多数僧众或佛教会等与政府妥商允诺，出具合约，方能提作他用，否则，地方官署及地方任何团体均

无提夺或变用之权能。但这些法令对寺庙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一是因为寺产经提拔已入财政预算，拨回会影响地方财政开支，当

局当然不会乐意；二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已深入人心，佛教的衰落与迷信行为无法让当局存保护之心；三是随着时局的日益混

乱，很多法令已成一纸空文。

四、小 结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兵革迭次，变革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在此背景下，冲击江西寺产的因素呈多元化特征，外因通过内因发

生作用，江西佛寺本身亦存在着衰败的必然倾向。下面拟从内、外因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外因

前文论述显示：近代中国政体的近代化转变是促成民国时期江西寺产衰败的主导因素，民国江西寺产的衰败是国家近代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下列因素亦不容忽视：

（一）战争

近代江西战争频繁，兵革迭次，沉重打击了江西寺庙，尤其是抗日战争。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寺毁僧散，沦为荒芜，寺产流

散民间。“寺观甚多，今僧道散落，寮刹废修，存者名与土耳，然亦为豪室据有”（见明万历《永新县志》，此描述亦适合民国状况）民

国时期，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南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荒废寺庙的处理政策，旨在禁止私人霸占荒废寺庙产业，收之

归公用。《监督寺庙条例》规定，荒废之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之。司法院 "$ 年 %% 月 %% 日院字第 ,%+号令解释，荒废寺庙财
产如为他人占有，应由该管官署本其监督权向其收回（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从中不难看出国家控制寺产的决心。战争
的后果之二是寺庙重修。重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费，二是地基。民国时期确有寺庙重建，但它的比例大小，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究其原因，经费匮乏是主要原因。实际上，随着国家控制的加强，许多残存寺院因缺乏经费修茸而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至于寺院地基则往往被其它单位建造他用。

在寺院发展的千年历程中均不乏战争的摧残，然而寺院总能凭借其宗教籍慰功能得以延存、发展，但民国时期的战争与以

往不同，它造成的后果是传统寺院的彻底覆没，这也是传统佛教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被抛弃的必然结果，

从这点来讲，民国战争对寺院的影响异乎寻常，它促进了国家对寺院的占有与利用，加速了国家近代化对传统寺院的摧毁和改

造。

（二）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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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寺产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讨论寺产的嬗变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前文曾叙，近代江西的重要变革始

于民国熊式辉时期，且江西寺产嬗变的全面展开亦源于保学制度的推行，因而本小节的分析集中在民国。这里的社会经济环境

主要指国家的经济政策济于寺院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民国社会经济环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伴随着国民革命和近代国家的逐步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近代化的特征；二是国民

党大地主大官僚政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农村土地经济的封建主义内涵与以前相比变化无多（尤其是在落后的江西）并随着内忧外

患的频繁爆发与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农村经济日益萧条、混乱。这里，本文拟从寺产的两个基本构成即土地与店铺来分析。

$% 土地
土地是寺院的立身之本，民国土地经济与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动直接关切到寺院的资产经营。民国江西土地经济的封建主义

实质与寺院的保守、被动决定了寺院土地经营受土地经济的缓慢近代转向的冲击不大。

加强控制与利用本区域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是国家近代化的主要特征，民国政府相继出台的土地经济政策就鲜明地体现

出这一特征。

民国江西的主要土地经济政策有：

（$）编丈田地&厘清地税。
土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整理土地也是历朝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本省土地久未整理，经界紊乱，地籍散佚”“过

去田赋税收短拙，人民负担不均，其最大原因在于田粮不符，人地不明，故有田无粮，或有粮无田，或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田

赋由来巳久，积弊甚深，非从清丈入手不足以谋彻底之改革”（《江西通志稿》吴宗慈第 $’ 册）“民国 ($年 ’ 月，乃请参谋本部陆
地测量总局组织航空测量分队来省专司其事”（《赣政十年》）后因抗战干扰，改人工测量。至民国 ")年“实测面积达全省农地总
面积二分之一以上，登记己测量完竣 "# 县，实行地价税者有南昌市及南昌、新建、安义、进贤、清江、东乡、新干、峡江、金溪、吉
水、丰城、临川、吉安、崇仁、泰和、宜黄、永丰、乐安、上犹、赣县，莲花、新干等 (* 县”测量结果每县溢出亩数平均约 +#,（《江西通
志稿》吴宗慈第 "" 册）土地整理的结果是有些寺院地税支出的增多。如大庚金华山法华寺“本年度实行征实征购，又因田亩编丈
超过一倍，本年所收稻谷 +$石，除完纳田赋及征购公粮共计三十石零六斗三升之外，所剩只有十石零三斗五”。
（(）征实征购。
民国 "# 年，田赋改征实物是民国赋税制度发展的重大转折，该项政策的推行增强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量，也加重了人民的

负担。寺院立户完粮，与民等同，地方各种捐款亦经量力负担，征实征购同样加重了寺院的负担，如大庚金华山法华寺。

(% 店铺
店铺租金收入与商业经济的兴盛与否息息相关。如浮梁般若庵“若市面生意发达，房屋、基地、存枢三种租金如数收清，方可

敷衍维持。民国后期，经济萧条，商业冷淡，店铺收入大不如前；而且，随着社会的日益动荡与混乱”。许多承租人纷纷霸占寺产，

拒付租金，如南昌市永福庵之房屋 “租给警局派出所，每月二十八元，自复员迄今，从来蒙付”。（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卷）
（三）社区文化分析

近代中国文化变革在城乡两个层面表现错位。乡村社区仍保持着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氛围。民国 (- 年 -月 $.日《高
安民报》称：“高安乡村在两年前，当是私塾盛行时代，儿童读物都是增广（《增广昔时贤文》）幼学（《幼学琼林》）”“乡下人绝对信

仰古书，说新书无用。保学要征派学生，他只好送子弟入学，日上读不成古书，晚上请老先生教幼学。”在城市里，新学逐步取代旧

学成为倡导科学、民主的时代领潮者，两个层面表现的错位是城乡差别的必然结果。

在国家近代化建设过程中，基层行政长官作为国家的代表，贯彻的是近代国家的主导思想，这种主导思想在新旧文化的交

替中承担着破旧立新的任务，而佛教就属破旧之列，这是民国乡村寺院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特征。民国时的发展就体现在不断

的破与立的互动过程中。但是，传统文化固有的强大融合力与反抗力使得民国社区文化变革建树无多。尽管国家一再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但本省“各寺庙施给仙丹药谶神方及乩方治病之事实，尚多发现”（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卷）在曾经是无产
阶级革命兴盛的兴国“民国 "*年，僧释宗仁在普惠寺举行恭迎藏经大法会，兴国、于都两县佛教徒及香客 "### 多人在普惠寺至
瑶冈脑一路游行，街道两旁店铺焚香秉烛，鞭炮不绝，县城市场还停售肉食三天。”（新版《兴国县志》）

近代外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全面进入中国，大兴办学济世之风，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民，但从整体上看，信奉

佛教的人仍居多数，以省会南昌为例。

民国南昌市信教人数统计（据吴宗慈《江西通志稿》卷 $+ 宗教略）

教别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回教 佛教

信教人数 $，(’# ("’ $$# -#" )+*

传教人数 ". " $ - "-

从信徒角度看，寺院存续的文化氛围变化无多。但在战争与国家近代化建设的强制力下，信徒的支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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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定南神仙岭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信徒的香油供奉，“计 "$年度自 %月 &# 日至 #&月 &% 日止，除按日灯光及食油耗去外实
存油未满二瓶约重 ’(余斤。又 ") 年度元月初 *日收入油 &) 斤，是日历市镇 ##保保学派人监收挑去共 ’( 斤，又镇公所挑去 &(
斤，寺内乌有。”（见《神仙岭寺内民国三十六年度逐日收入清册表》）

内因（佛寺本身分析）

（一）佛教衰落

#+ 寺院因徇守旧，不察时事，不能适应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潮流。
“我国国体由君主专制改为民主共和已三十余年，江西各寺庙仍有设‘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之牌位”（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

案第 (#&&" 卷）寺庙守旧由此可窥一斑，落后为时代发展淘汰势成必然。
早在民国初期，佛教界有识之士就积极提倡佛教改革，创办佛学院，推行新式僧教育，出版佛教杂志，建立佛教图书馆，投身

社会事业，化被动为主动，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亦即文化史上称道的佛教近代化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江西佛教发展成

效甚微，无佛学院，无佛教杂志，江西佛教沿袭的还是传统的活动轨迹。投身社会事业是近代宗教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城市，以

江西省会南昌市为例。

民国南昌市各宗教所办学校及医院一览表（据吴宗慈《江西通志稿》卷 #,宗教略）

耶稣教 天主教 佛教

学校 #&所 #所

医院 "所 "所 #所

教别
事业

可见江西佛教近代革新建树不多。

&+ 佛教的迷信表象泛滥与科学竞进潮流相左。
佛教自身分为两大部分：形而上的哲学与形而下的仪式、偶像、习俗、迷信说教。佛理的衰微与下层迷信表象的泛滥，使佛教

与迷信日益融合，这与标榜民主与科学的民国时代发展潮流相左，为社会人士责难。早在明清时期，江西寺僧就无心亦无力于教

理研究，只热衷于做佛事挣钱。延至民国仍未稍减。如民国莲花县“化俗法师游行于村落，叫夜和尚驱邪于夜间。佛徒衍众，佛事

频繁”（新版《莲花县志》）“本省民智，未尽开通，各寺庙施给仙丹药谶神方及乩方治病之事实，尚多发现，须知人病求医，当本科

学真理，施用针炙药剂，方能奏效。岂可听命神虬，轻服丹方。”（民国 &" 年 ## 月 &* 日民字第 && 号《江西民政公报》第 #"’ 期）
寺庙在本质上成时代之弃儿决定了近代寺庙的凄惨命运，尤其是在民国后期。

“民国 #* 年，因鉴于教育之重要，为培植国家人才，普及教育与救济贫苦儿童起见，乃于是年创立博济小学于寿量寺。历经
十有余年，成绩昭著，久为社会人士所推许。成立之先是由负责人捐资办理，后因经费困难，始向各寺提出若干财产，以为该校基

金之用。民国 "& 年第四区专署颁布《公产公款兴学条例》，将诉愿人（赣县佛教会）所属各寺庙财产强迫提拔十分之六，井籍故指
责博济小学办理不良，于同年将该校基金校具文件全部夺去。”这表明，对地方政府来讲，整个佛教都是革命的对象。

"+ 明清时期，佛教戒律松弛，寺僧犯戒窳滥日益严重，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这种现象延至民国时仍未稍减。
定南县神仙岭庙内和尚曹法威“经常住庙聚赌，诱惑人民，败坏风气，庙内菩萨早已焚毁，而该和尚用罚油谶号骗取无知人

民油钱，以供赌资⋯⋯就近村民均相告确有其事”。

民国 "’ 年大庚乡绅呈称：“本城宝界寺住持弘道奸淫妇女，被人告发，知难立脚，乃私行交与往年奸诱妇女返俗之间奕接充
住持，现仍故态复萌，无恶不作，乞讥左邻张登元右邻农业推广所。可知北外金莲山前住持广性往年奸诱田舍妇女，返俗潜逃。兹

继其后者又一广灵奸诱东山女尼于日前卷款潜逃”。（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在乡村社会中，一般地方绅士往往有着一种特殊的势力，他的态度常可以影响一般人民的态度，所以倘若保学教师孤高自

赏起来和他们不相往返，不相联络，那么，说不定，地方绅士会给保学以种种牵制或作梗”（《赣政十年》）这种描述也适应寺庙，上

述两例不排除地方绅士作梗之可能，尤其是宝界寺地处闹市，僧俗同处，难免不无成见，但寺僧窳滥亦非子虚乌有。

,+ 寺僧素质低下。
和尚出家多半为生活所迫，真正愿为佛教献身的太少。据 #%$" 年宁都县人民委员会对本县 ""个寺庙的 #&$ 名教徒出家原

因作的调查统计，只有 #)+ ,$-的人是受宗教思想影响而出家。（新版《宁都县志》）

寺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浮梁六寺庙共十一僧（尼）登记表统计，)人曾读书三年，& 人读书两年，余者不知（可能未曾读
书）。这样的寺庙在江西居多数，由此大致推断，江西佛教人才匮乏。（近代虽有欧阳渐、江西三杰，但他们的主要活动都不在江

西）。由此，江西佛教近代革新步履沉缓当成必然。

（二）寺院经济运行分析

民国时期的农村经济在整体上可视为一个传统的封建经济运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土地租佃制与土地兼并机制是其两大

支柱。

#+ 就地租而言，江西寺僧很少亲自耕种，他们拥有的大片土地专供出租给佃户，寺院作为地主专司管理、收租。多数寺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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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布散乱，这给寺僧管理土地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小寺院，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与战争的持续发生，这种不便更为佃户窥觎

寺产带来机会。

如大庾钟有美耕种白马寺粮田，曾经立约永租，民国 "$ 年钟有美除自耕 #%亩外，将田 #& 亩转租于大庾农业推广所，每年
得利谷 ’( 石，除交寺田利谷 #’石，钟有美对于所耕之田 #% 亩不出利谷外，尚得额外田利谷 ## 石之利益，既不负担田赋，亦不负
担任何款项。后因寺僧发现，转租失败。

信丰“抗战时期，寺僧他去，佃户（主要是有些势力的村民）乘机侵占寺田者亦不乏人”。

#) 土地兼并与集中是封建土地经济运行的根本趋势，*+世纪末至 #%世纪上半叶，全国土地集中的特点是南方高于北方，
长江流域高于华北平原（参见《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作为封建土地经济的一分子，寺院地主亦卷身其中，就单个寺院而言，住

持的经营水平直接关系到寺院的兴亡盛衰。

弋阳慈照寺“民国五年，僧人六房为维持生计，将寺产山田卖尽，后经县知事唐鉴收回归寺内，民国十年，无僧，寺废”。

浮梁东山祝禧寺“住持传至僧证果，因师公傅静协助，愈复兴旺，再传至妙莲，无综理寺务之才，十分困难，甚有断炊之虞，经

众相商，于民国 *$ 年 &月拜请师祖复回本庙住持，维持一切事务”。
民国 #’ 年星子庐山海会寺“僧会通应邀经县备案接任住持，负责管理，数年间，补茸维护，开垦生产，另置水田，新建庄屋，

收买东山寺旁瓦屋全栋，兴办事业，调整之功，煞费苦心”。（新版《弋阳县志》）

《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寺庙的产权受到限制。条例第八条规定，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

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这使得私人兼并寺产成为不可能。

如浙江黄岩县双河乡安庆寺僧华寿等未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八条规定，于民国 #+ 年 ** 月间将一部分寺产变买，为民告
发，县署查明属实，将该僧驱逐并裁定买主所订契约无效，追回寺产。（内政部咨渝礼字 #%’*号，民国 "% 年 + 月 *( 日）（民国江西
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整体上讲，江西寺院以中小型为主，寺产增长无多，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寺院多处于不保境地，兼并在民国中后期不具备

重要意义。

（三）寺产丰厚

寺产在近代不断被国家挤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寺院资产丰厚，主要是土地多。如大庾宝界寺“田产大多（计白马寺、田

心# 、北门外共有七八十亩），收益丰富（全年可收利谷百余石）。又有土税之收益，念经$引之收益，只住一僧一%，收益如此之
巨，真富翁不如也。”（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上高九峰崇福寺，民国初年佛教活动持续不绝。抗日战争后，僧徒渐散。至解放前，寺内只有住持僧一人，俗家和尚二人，此

时尚有寺田百亩，收租谷六十余石。（新版《上高县志》）

以广丰县为例：

民国广丰寺庙田租表（据民国江西省民政厅档案第 %*#"& 卷）

寺庙名称 原有租额 寺庙名称 原有租额 寺庙名称 原有租额

博山能仁寺 *，#%%石 安民山报国寺 *%&石 六峰庵 ,%石
水南慈云殿 &%石 里乌回垄寺 *#%石 六石仙岩 &%石
开光禅寺 **%石 灵马寺 #$%石 福垄庵 ’’石
东岩寺 ,#石 天一寺 *%%石 西山寺 #+石
珠岭寺 &*石 白花岩广福寺 ’%石 戴钨殿 ,%石
明镜寺 +%石 莲塘古刹 #*石 雨石庵 #,石
观音堂 #%石 新兴庙 "%石 古佛殿 "%石
乐善堂 *#石 灵江殿 #*石 莲花庵 #’石
如来寺 *(石 贻福殿 $#石 莲池庵 "%石
嵩峰山 $%石 华峰古刹 "%石 石人庵 &#石
宝筏殿 百余石 迎紫殿 ’%石 仙佛殿 *#石
瑶塘古寺 ’%石 灵成寺 *"(石 南山寺 *(,石

一般说来，江西寺庙住僧较少，或二三人，或七八人不等。如东岩寺民国 *$ 年后仅剩一人，后来增至 #人。
民国时期，佃租主要以谷租为主，“使用谷租得当佃农占 &$-，其中，上等田每亩 # 石，中等田每亩 *) $石，下等田每亩 * 石”

（新版《于都县志》），以每亩 *) $ 石的租额计算，广丰县佛寺田地大都在 $%亩以上，以武汉政府中宣部于民国 *( 年间发表的土
地调查报告（占地 $%一 *%% 亩的为中小地主。*%%亩以上的为大地主）为标准（《民国经济史》沈云龙主编），广丰县佛寺基本上都
是中小地主，个别寺还是大地主，如博山能仁寺、灵成寺、南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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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嬗变中的佛教会

佛教会是分析民国寺产嬗变时不能不提的一个因素。教会的成立最初是源于清末近代团体纷纷建立的鼓舞与革新传统佛

教的雄心，随着社会各界对寺产冲击的加剧，佛教会日益成为寺院联合自救的依靠。

佛教会实质上是介于政府与寺庙之间的桥梁。对外，佛教会本着保护的原则向国家反映寺庙的要求，对内，教会发挥着组

织、管理本区寺庙的功能。国家通过佛教会管理寺庙，寺庙通过佛教会团结自救。

在寺产遭到提拔、侵占的时候，寺院总是通过县支会、省分会甚至总会层层上诉，其间，有些寺产得以索回，但大多数寺院的

诉讼都是石沉大海。就实质而言，以佛教会之微薄力量怎能挡住近代国家前进的脚步，是以，佛教会的团结自救在民国寺产嬗变

中没有本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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